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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财会监绩字〔2024〕15号

勐海县财政局关于要求勐海县黎明农场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对 2024年度会计信息质量

检查中发现问题整改的通知

勐海县黎明农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勐海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的通知》（海财会监绩字〔2024〕8 号）文件的要求和安排，检

查组一行 3 人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对贵公司 2023 年会计信息质

量进行了监督检查，检查情况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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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海县黎明农场有限责任公司属于企业，2023 年末编制数

为 263 人，年末在职实有人数为 139 人。设账务岗 11名，会计

人员 10 名、出纳人员 1 名。

2023 年资产 248,308,536.86 元，负债 140,064,360.63 元，所

有者权益 108,244,176.23 元，全年营业 52,514,228.56 元，总成本

30,691,037.66 元，营业利润 20,728,926.53 元。

二、检查情况及存在问题

通过查阅 2023 年企业凭证、财务报表及内控制度等资料对

黎明农场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的

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内控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检查。

检查总体评价：一是企业收入能够正确核算，暂未发现虚增

收入或隐匿收入情况；二是依法设立会计账簿，能根据实际发生

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

编制财务会计报告，暂未发现账外账情况；三是企业无违规担保

及未决诉讼的情况。

检查发现的问题：

1.应交增值税核算不正确，黎明农场公司应交增值税账面金

额与纳税申报表不相符。截止 2023 年末，农工商公司增值税划

转黎明农场公司核算，农工商公司纳税申报表留抵增值税 103.48

万元，黎明农场公司纳税申报表留抵增值税 70.75万元，农工商

公司账面无留底增值税，黎明农场公司账面留底增值税 141.33

元，应交增值税账面金额与纳税申报表差异 32.9 万元。



— 3 —

2.填制记账凭证不规范，2022 至 2023 年凭证均无审核及出

纳人员签字，只填制了记账、制单为张元芳。会计凭证封面内容

不完整，无原始凭证、汇总凭证张数，会计、复核人、装订人均

未签字，未注明×年×月×日等相关信息。

3.内控制度不完善。如：黎明公司财务制度汇总 第三章“第

十二条 融资与投资业务控制主要内容包括：（一）建立融资管

理体系，确保银行借款、担保、承兑等与资金筹措有关事项授权

的合理性，通过流程规范融资过程，融资活动的相关情况须有记

录载明。（二）根据不动产及其它长、短期投资等投资业务的不

同特点进行合理的投资组合决策，并制定不同的操作流程、作业

标准和风险防范措施。（三）建立严格的项目风险评估体系和项

目责任管理制度，对公司进行科学的监督管理和经营指导。”，

经询问，公司未按内控要求建立融资管理体系；未制定不同不动

产投资的操作流程、作业标准和风险防范措施；未建立严格的项

目风险评估体系和项目责任管理制度。

4.服务公司与黎明糖厂账务并入黎明农场公司核算，但两公

司作为独立法人主体，应当单独建立账套、单独核算。

三、整改要求及建议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二条 企业应当

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

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

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黎明农场公司和农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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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属于独立法人主体，农工商公司留抵增值税无法在黎明农场

公司抵扣，不应将农工商公司增值税划转黎明农场公司核算，请

你公司根据要求调整相关账务。

2.根据《会计基础工作规范》（2019 年财政部令 98 号）“第

四十八条 原始凭证的基本要求是：（一）原始凭证的内容必须

具备：凭证的名称；填制凭证的日期；填制凭证单位名称或者填

制人姓名；经办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接受凭证单位名称；经济

业务内容；数量、单价和金额。”，请你公司在今后工作中加强

会计基础工作管理，认真完整填制记账凭证及会计凭证封面，保

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三）认真学习《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财会〔2008〕7

号）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方法，加强对单位层面和业务层面的

内部控制，实现内部控制体系全面、有效实施。建立公司运行中

重要的融资管理体系，不同不动产投资的操作流程、作业标准和

风险防范措施，项目风险评估体系和项目责任管理制度等相关内

控管理制度，防范企业运行风险。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三条 各单位必

须依法设置会计帐簿，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 从事生产、经营的

纳税人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或者发生纳税义务之日起 15 日内，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账簿。”，请你公司对独立公司分别建立

账套，对各自财务活动分别进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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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单位根据整改要求及建议进行整改，并于接到整改通知

30日内将整改情况及证明性材料以红头便笺的形式报县财政局。

勐海县财政局

2024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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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海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5月 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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